附件2-2

湘阴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

评价类型：项目实施过程评价□  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☑

项目名称      独生子女保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单位      湘阴县卫生健康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管部门     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评价方式：部门（单位）绩效自评
评价机构：部门（单位）评价组   

      报告日期：2022 年  3 月 22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湘阴县财政局（制）

	一、项 目 基 本 概 况

	项目负责人
	李赞
	联系电话
	13762789288

	项目地址
	
湘阴县
	邮  编
	414600

	项目起止时间
	2021年  1 月起至  2021  年  12 月止

	计划安排资金

（万元）
	12
	实际到位资金

（万元）
	12
	实际支出

（万元）
	10.152
	结余（万元）
	1.848

	其中：中央财政
	
	其中：中央财政
	
	其中：中央财政
	
	其中：中央财政
	

	省财政
	
	省财政
	
	省财政
	
	省财政
	

	市财政
	
	市财政
	
	市财政
	
	市财政
	

	县市区财政
	12
	县市区财政
	6
	县市区财政
	5.076
	县市区财政
	0.924

	其它
	
	其它
	
	其它
	
	其它
	

	二、项目支出明细情况

	支出内容
	实际支出数
	会计凭证号
	备注

	独生子女保健
	846人
	
	财政一卡通系统发放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支出合计
	
	
	

	三、项目绩效自评情况

	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
	预  期 目 标
	实际完成

	
	落实法定奖励政策，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权益。
	已按标准发放到位。

	项目绩效定量目标（指标）及完成情况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（目标）值
	实际完成值

	
	项目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
	120元/年
	100%

	
	
	质量指标
	符合条件申报对象覆盖率
	100%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资金到位率
	100%
	100%

	
	
	成本指标
	控制在预算内
	
	县级预算12万

	
	项目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

指标
	
	
	

	
	
	社会效益

指标
	家庭发展能力，社会稳定水平
	逐年减少
	逐年减少

	
	
	生态效益

指标
	
	
	

	
	
	服务对象满意度

指标
	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
	
	100%

	绩效自评综合得分
	
100

	评价等次
	

	四、评价人员

	姓名
	职称/职务
	单  位
	签字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评价组组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项目单位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部门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部门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填报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五、评价报告综述（文字部分）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2021年度我县符合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人数846人，发放资金10152元，我县独生子女保健费资金按照统筹安排、专款专用、加强管理、保证效益的原则，县配套资金及县提标资金全部列入财政预算，按照县级要求所有奖励扶助资金全由县财政局实行“一卡通”发放，将奖励扶助资金足额打卡发放到奖励扶助对象个人账户，保证扶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，同时实行“互联网+监督”，维护了群众利益，确保工作正常、有序推进。

二、项目评价情况

通过近期现场抽查及平时调查走访情况来看，一是我县能够运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奖励扶助政策，社会反响较强烈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。二是我县把握政策准、确认程序严，我县将对乡、村两级集中到县委党校进行奖扶政策业务培训，按照本人申请，村民委员会审议、乡镇人民政府初审并张榜公示，县卫计局审查确认等程序操作，确保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三是确保资金及时到位，县财政和县卫计局能够细致调研和资金测算工作，及时做好年度独生子女保健费资金的预算和核算，并对资金使用全过程进行了严格的监督管理，确保了资金及时安全到位，群众满意率高。

三、项目效果情况

自从独生子女保健费制度出台以来，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热情和积极性，引导更多农民自觉实行计划生育，减少不符合法律，法规和政策出生人口，有效的控制农村人口增长，逐步减少农村新增贫困人口，为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小康社会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，有利于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向依法管理、优质服务、利益导向转变，同时兑现了政府的承诺，是一项得民心、顺民意的工程。

 四、存在的问题

独生子女保健费标准不高，近年来由于物价普遍上涨，加之享受群众年龄偏大，生活来源不固定，每月10元的保健费，奖励激励的效果甚微。

五、工作建议
要快速解决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障有效途径。要高度关注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，特别是计划生育“失独”家庭和“伤残”家庭的养老问题。政府在养老金方面给予独生子女父母和计生困难家庭补助的同时，还应考虑机构养老问题，探索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障新途径。要在制定规划、政策引导、资金筹措等方面进行统筹安排，一方面要安排适当的财政资金建设养老设施，另一方面要大力引导和吸纳社会力量兴建养老机构，要在政策上向独生子女家庭和计生困难家庭倾斜，切实维护好计划生育家庭的利益，使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更加深入人心。




